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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一、规划的目的依据

为贯彻落实安徽省国土资源厅等五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印发安

徽省矿山地质环境恢复和综合治理工作方案（2016-2025 年）的通知》

（皖国土资[2016]161 号）文件要求，保护和改善六安市霍邱县矿山

地质环境，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依据《安徽省矿山地质环境保

护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编制《霍邱县矿山地质环境保

护与治理规划（2016-2025）》（以下简称《规划》）。

二、编制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3）《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编制规范》（DZ/TO223-2011）

（4）《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国务院第 394号令）

（5）《安徽省矿山地质环境保护条例》

（6）《安徽省矿山资源管理办法》

（7）《安徽省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划编制指南》

（8）《关于印发安徽省矿山地质环境恢复和综合治理工作方案

（2016-2025年）的通知》（皖国土资[2016]161号）

（9）《市、县矿山地质环境调查技术要求》（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

（10）《六安市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09-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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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六安市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规划（2010-2020）》

（12）《霍邱县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16—2020 年）》

三、适用范围

本《规划》适用于六安市霍邱县行政区域范围。

四、规划期和规划基准年

规划期以 2015 年为基准年。2016-2025年为规划期，划分两个阶

段：近期 2016-2020年，远期 2021-20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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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社会经济概况

一、自然地理

（一）地理位置及交通

霍邱县位于安徽省西部，地处大别山北麓、淮河南岸，跨东经

115°50′20″—116°32′31″和北纬 31°44′51″—32°36′

31″之间。西与河南省信阳市固始县接壤，北与颍上县、阜南县隔淮

河相望，东与六安市裕安区、以淠河寿县毗邻，南与六安市叶集区相

连。交通便捷，四通八达。下辖 30 个乡镇、1 个省级经济开发区、

398个行政村，总面积 3239.66平方公里。

（二）气象、水文

一、气象

霍邱县地处北亚热带的北部边缘，属湿润性季风气候。气候温暖，

光照充足，雨热同季，无霜期较长，四季分明。全县多年平均气温

15.3℃，极端最高气温41.2℃（1959年8月23日），极端最低气温-16.6℃

（1969年1月31日）。年均日照时数2148小时。无霜期226天。年均蒸

发量1395mm，年平均相对湿度77%；夏季蒸发量最大为545mm，冬

季最小为159.4mm。土壤冻结多发生在12月至次年1月，冻结深6-8cm，

最大11cm。降水量954mm。降水的年际变化较大，最大年降水量

1335.3mm（1983年）。年内降水量分配极不均匀，集中在7-9月份，

降水量占全年降水量的66%，汛期一般均发生在此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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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水文

霍邱县为典型的丘陵地区，平均径流深325mm，平均径流量12.27

×10
8
m

3
。霍邱县位于淮河干流中游南侧，淮河干流由西向东流经长度

67.37km，淮河一级支流有淠、汲、沣、史四条河流，支流总长179km，

二级支流沿岗河、小淠河、城西湖民排河、牛角河、找母河、油坊河、

二道河、泉河段，以及三级支流多条。一级支流大部分为南北走向，

二级支流走向东西较多。县境内有城西湖、城东湖、姜家湖等三大蓄

滞洪区，总面积935km2。有中型水库4座、小型水库314座，当家塘5

万口，排水系统密布全县。

二、社会经济概况

截至 2016年末，霍邱县人口 163.13万人，人均可支配收入 12643

元，比上年增长 7.3%。2016 年，霍邱县实现生产总值（GDP）215.2

亿元。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46.3 亿元，增长 3.2% ；第二产业增加

值 91.3亿元，下降 5.5% ；第三产业增加值 77.5 亿元，增长 7.2 %。

第一产业比重为 21.51%，同比 2015年提升 0.58%；第二产业比重为

42.45 %，下降 3.51%；第三产业比重为 36.04%，提升 2.93%；工业增

加值占 GDP 比重 36.9 %，下降 7.1%。常住居民人均 GDP18145元。

第三章 矿山地质环境现状及趋势分析

一、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现状

（一）矿产资源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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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5 年底，霍邱县已发现矿产 12 种（含亚种），矿区 112

个，其中资源储量规模为大型的 9 个(都是铁矿)，中型的 13 个（其

中 10 个铁矿、石煤 1个、水泥灰岩矿 1个，冶金用白云岩 1个），大

中型规模的矿区占总数的 19.64%。霍邱县矿产资源的主要特点是大

中型矿区较多，资源总量较大，少数矿山资源供需失衡，优劣矿并存。

铁、砖瓦用粘土、建筑用石料等矿产资源丰富，成为本县矿产资源储

量的主体，铁矿为本县特色矿产。

（二）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基本情况

截至至 2015 年底，霍邱县开发利用 8 种（含亚种）矿产，矿山

总数 97 家。2015 年矿石总产量约 1419.49 万吨，矿业总产值

189426.21 万元。

（1）能源矿山：石煤矿山企业 1 家，小型开采规模，目前处于停产

状态。矿泉水矿山企业 1家，小型开采规模，目前正常开采。

（2）金属矿山：全县铁矿山 13 家，其中大型 7 家，中型 4 家，小型

2家，其中李楼铁矿等 6家属于生产矿山，李营子铁矿等 5家处于停

产状态，张庄铁矿、付老庄铁矿等 2 家为在建矿山。设计产能总量

3135 万吨，实际年产铁矿石总量约 1399.49 万吨，产值 179711.21

万元，占全市矿业年产值的 94.87%。

（3）非金属矿山：

水泥用灰岩：矿山企业 1 家，小型规模。年产矿石量 20 万吨，

产值 9715 万元。目前处于停产状态。

砖瓦用粘土：小型矿山企业 59 家。目前全部处于政策性关闭状

态。

建筑用石料：小型矿山企业 22 家。目前全部处于政策性关闭状

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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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霍邱县现存矿山总数 97 座，采矿权面积 49.16 平方

千米。其中在建矿山 2座，生产矿山 7座，停产 7座，历史遗留废弃

矿山 0座，政策性关闭矿山 81座。

二、矿山地质环境问题及危害

（一）矿山地质灾害

露采矿山采掘时没有严格遵守相关的规范规程，开采形成边坡坡

度一般为 75°左右，局部近乎直立，高度可达 60～70m。坡面局部存

在危岩、孤石，在地震、强降雨等极端条件下，有发生崩塌的可能性。

区内所有的建筑石料矿山于 2013 年已全部关停，现状条件下部分矿

山局部已自然复绿，本次调查未发现崩塌隐患。

地下开采矿山形成的暂未充填采空区影响面积约 338hm2（5070

亩），地面沉降小于 0.5m。易引发地面塌陷、地裂缝等地质灾害隐患。

吴集铁矿北段及周油坊铁矿分别于2012年和 2014年出现过地面塌陷

区并伴有地裂缝产生，灾害影响面积约 2800m2。灾害发生后政府和

企业已积极进行了回填、监测、围挡、村民搬迁等地质灾害治理措施，

目前已趋于稳定。

据本次调查及收集资料显示，区内未见其它地面塌陷、地裂缝等

地质灾害隐患。且在后期的继续开发中采用采矿嗣后全尾砂充填法开

采，在开采过程中及时对采空区进行回填，所以引起地面塌陷、地面

沉降以及地裂缝等地质灾害的可能性较小。

（二）影响地下水含水层

露天开采矿山开采部位均为透水不含水层，下距含水层有一定距

离，采矿活动对地下水含水系统影响轻微。采场废水主要来源于大气

降水。矿石、废渣等无有毒有害组分。露天开采矿山对含水层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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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较轻。

地下开采矿山疏干排水，日均涌水量 3000m3/d～9345.06m3/d，

开采年限 20 年～56.6 年不等，对地下水的均衡系统影响较严重，使

区域基岩地下水位下降，形成大面积疏干漏斗，地下开采对区内基岩

裂隙水含水层水位危害较严重。

区内影响地下水水质的污染源主要为矿坑涌水、选矿废水、生活

污水和尾矿库溢流水、废石（渣）淋滤污染等，据监测结果显示，水

中其它污染物指标均可满足《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的一

级标准要求。

采选矿产生的废石、尾矿因淋滤对水环境的影响，对矿废石、尾

矿进行的危险性鉴别，浸出毒性浸出试验，各项测定项目浓度均远低

于《危险物鉴别标准.浸出毒性鉴别》(GB5085.3-1996)中浸出毒性鉴别

标准值和《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允许排放浓度，由此可

以判别废石、尾矿为第 I类一般工业固体废弃物，不会因淋滤污染地

下水。

（三）破坏地貌景观和生态环境

区内建筑石料矿山及砖瓦粘土矿山等露采矿山位于“三线三边”

范围内，采矿活动对原生地形地貌及自然景观产生不良影响，破坏地

表植被，使大部分区域变为裸露状态，与周围的自然环境极不协调，

对地形地貌景观危害严重。

（四）矿山开发挖损、压占及塌陷影响土地资源

根据本次野外调查、资料收集以及室内资料的整理分析，区内矿

山开采活动中露天采场、工业场地、废渣堆及尾矿库等共挖损、压占

及塌陷影响土地资源面积约 1234.66hm2，其中挖损影响土地资源面

积 527.79hm2，耕地约 30.05hm2，林地约 10.67hm2，水域约 6.63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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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矿仓储用地约 480.44hm2；压占影响土地资源面积约 706.87hm2，

耕地 12hm2，林地 3.81hm2，草地 16.95hm2，水域 0.36hm2，其他用

地 26.5hm2，工矿仓储用地 647.25hm2。

其中铁矿山尾矿库共占用土地面积 706.51hm2。周油坊铁矿等 6

座在采矿山尾矿库占用土地 516.85hm2，耕地 12hm2，林地 3.81hm2，

草地 16.95hm2，水域 0.36hm2，其他用地 26.25hm2，工矿仓储用地

457.59hm2。张家夏楼铁矿等 5座停产矿山尾矿库占用土地 189.66hm2，

主要为工矿仓储用地。

综上所述，矿山开发对土地资源影响严重。

三、矿山地质环境现状评估分区

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程度预测分级（分区）是在充分考虑矿山地质

环境条件的差异的基础上，结合矿山地质环境问题实际情况，将霍邱

县矿山地质环境综合评价划分为 2个矿山地质环境问题严重区（Ⅰ1、

Ⅰ2）和 1个轻微区（Ⅱ）。

（一）矿山地质环境问题严重区（Ⅰ）

1、范桥、高塘、冯井、马店、白庙一带铁矿区（Ⅰ1）

该区矿种主要为铁矿，面积 1614hm2。主要矿山地质环境问题为

①采矿活动对含水层的影响②破坏地形地貌景观③对土地资源的占

用（详见附表 1）。

2、建筑石料、水泥、石煤矿区（Ⅰ2）

该区矿种以建筑石料矿、水泥用灰岩矿及石煤矿为主。主要分布

在霍邱县范桥、高塘、冯井、马店、白庙等乡镇，共占地面积 484hm2。

该区主要矿山地质环境问题为①破坏地形地貌②对土地资源的占用

（详见附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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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轻微区（Ⅱ）

本区包括 59 个砖瓦粘土矿山、1 个矿泉水矿山和县域内严重区

以外的其他区域，面积约 321700hm
2
。对土地资源、地形地貌等矿山

地质环境有一定的影响，但影响程度有限。

四、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现状

（一）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工作

1、依法开展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工作。2007年安徽省人大常委会

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安徽省矿山地质环境保护条例》，使矿

山管理有法可依。

2、实施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综合治理方案编制制度。根据《安

徽省矿山地质环境保护条例》的规定，采矿权人在申请采矿权登记时，

应进行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评价，对矿山地质环境现状和影响作出评价

预测，提出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方案及保护措施，提交编制

报告，实行审查、备案制度。现阶段全县编制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综

合治理方案共计 97家。

3、开展了部分矿山地质环境监测工作。

（二）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现状

2016 年来，霍邱县内实施了一批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项目。已累

计实施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项目 4项，其中霍邱县诺普铁矿第一期尾矿

库复垦已完成治理矿山面积 7hm2；安徽省霍邱县过路山建筑石料用

白云质灰岩矿等 3处建筑石料矿山仍处于治理中。共累计治理面积约

17hm2。其余各矿山根据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方案，逐步完成矿山地

质环境恢复治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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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实施政策性关闭的 59座砖瓦粘土矿山已全部纳入本县工矿废

弃地复垦项目，对其占用土地逐步进行复垦或重新规划其使用类型。

五、矿山地质环境发展趋势

根据《霍邱县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12-2020）》，霍邱县铁矿区

为规划中的鼓励开采区，马店一带建筑石料矿为限制开采区，对采矿

企业提出了准入要求。随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对矿产资源的需求增

加，铁矿山开发强度逐步加大，随之引发的矿山地质环境愈加严重。

（一）诱发矿山地质灾害发展趋势

1、崩塌、滑坡、泥石流地质灾害的发展趋势

主要是露天矿山，在采矿活动中常形成高陡边坡、危岩等，可形

成崩塌、滑坡地质灾害隐患，矿山开采产生一些废石随意堆放，当遇

到强降雨，易引发泥石流灾害。

区内的建筑石料矿山已实施政策性关闭，随着矿山地质环境保护

与综合治理工程的开展，矿山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隐患将得到有效

遏制。

2、采空区塌陷地质灾害发展趋势

地下开采的铁矿山按阶段深孔采矿嗣后全尾砂充填法规范开采，

预计至 2020 年草楼铁矿、周油坊铁矿等六处生产矿山未填充采空区

面积约 400hm2（6000 亩），对采空区按规范要求及时回填，不会形

成大范围、长时间的采空区。发生地面塌陷、地裂缝等地质灾害的可

能性小。

（二）含水层破坏发展趋势

霍邱铁矿的开发的深入，将增加抽取地下水总量，矿区及周围地

区的地下水水位随着开采范围和深度的加大而不断下降，改变了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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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流向和水力坡度，在矿山周围地区将形成新的地下水疏干漏斗

区。

（三）地形地貌自然景观破坏发展趋势

随着禁采区内的矿山关闭，进行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以及对露天

开采矿山的限制，矿山开采对地形地貌景观破坏的势头将得到有效遏

制。地下开采矿山的持续开采形成的尾矿库及废渣堆待矿山停采后进

行恢复治理工作。

（四）土地资源占用和破坏发展趋势

随着矿山的不断生产，对土地资源的需求将有大幅度的增加，破

坏土地面积有扩大趋势。根据霍邱铁矿区开发规划，至 2020 年，拟

设 8 个开采规划区块，开采矿石开采量将达到 3900 万吨，土地的需

求量达到约 5000hm
2
（75000 亩），影响范围达到 27000hm

2
（405000 亩）。

对土地资源的破坏方式主要为挖损、压占，对土地资源影响严重。但

随着后期的严格监管及有效整治措施，破坏土地资源的趋势将得到一

定的缓解，土地压占使用将在合理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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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规划指导思想、原则及目标任务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关于人口、资源、环境的基本国策，走绿色矿

山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把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霍邱县矿业经济的可持

续发展密切结合起来，实现矿业发展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相协调，提

高本县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二、基本原则

1、坚持“以人为本”，构建环境友好型矿山。努力解决矿山地质

环境恶化，危及矿区人民的生存问题，避免发生矿山地质灾害。

2、坚持“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和“谁开发谁保护，

谁破坏谁治理，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正确处理资源开发与地质环

境保护的关系，有效改善和保护地质环境。

三、目标任务

（一）总体目标任务

全面实施《安徽省矿山地质环境保护条例》，开展矿山地质环境

调查评价、保护、治理、监测工作，逐步治理区内建筑石料矿山地质

环境问题，明确其它已建和在建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责任，使六

安市霍邱县矿山地质环境质量得到明显改善和提高，实现矿产资源开

发与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良性循环。

（二）近期目标任务（2016-2020年）

1、完善矿山地质环境行政监督管理体系，推进全县矿山地质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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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管理职能到位。

2、2016 年-2017 年完成全县已建和在建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综

合治理方案编制工作。

3、建立全县矿山地质环境监测网，监测区域矿山地质环境动态

变化，建立矿山企业地质环境监测网络，建立全县矿山地质环境监测

数据库和信息系统，实现矿山地质环境保护管理信息化。

4、加大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的投入。积极申报国家、省级矿山地

质环境治理项目，建立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项目资金投入机制和长效机

制，重点开展区内建筑石料用灰岩矿山的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工作。

5、本期主要治理“三线三边”范围内可视程度高、对矿山地质

环境影响严重的 49 个大项，对于规划期之前已开始治理但仍未完成

的项目继续治理。霍邱县卧牛山建筑石料用白云质灰岩矿等七处建筑

石料矿山连片区已设置采矿权并出让，治理责任已转至安徽省霍邱六

兴矿业有限公司。其余矿山按照规划逐年实施治理。（详见附表 3）。

6、到 2020 年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率达到 60%。已建和在建矿

山做到边开采边恢复治理。

（三）远期目标任务

1、在完成近期目标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完成剩余

48个大项的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工作（详见附表 4），使全县矿山

地质环境得到明显改善，地质环境质量全面提高，形成良好的生产、

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

2、完善全县矿山地质环境监测网络和矿山地质环境信息系统。

3、指导和督促矿山企业提高矿山废弃处理率和资源综合利用率，

生产、生活废水处理率达到 90%以上。

4、继续加大一般治理区内的矿山及现阶段正处于基建阶段的矿



14

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恢复矿山生态环境基本功能，到 2025 年矿山

地质环境治理恢复率达到 9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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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分区

一、分区原则和分区方法

（一）分区原则

1、坚持“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的总原则

从全省和本县经济建设出发，促进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协

调发展，正确处理好当前与长远、整体与局部、开发与保护的关系，

实现矿业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2、坚持矿山生态环境和地质灾害控制以“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

原则

加强矿产资源开发全过程的生态环境综合防治，矿山建设与矿山

环境保护设施要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

3、坚持绿色发展的原则

实行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将生态文明理念贯穿到矿业发展全过

程。严格监管生产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和恢复治理工作；加强拟注销矿

业权的矿山和历史遗留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和恢复治理工作，大力推进

矿山的山、水、田、林、湖综合治理，宜农则农、宜林则林、促进我

县矿产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

（二）分区方法

根据《六安市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规划（2010-2020）》和

本次调查成果，提出以下划分标准：

1、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区的划分标准

（1）开采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不可恢复影响的；存在难以防范的

矿山安全隐患的；法律法规规定不得进行采矿活动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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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省级以上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地质遗迹

保护区、重点保护单位；城市规划区或国家重点工程所在地等禁止开

采的区域。

2、矿山地质环境预防区的划分标准

对于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地质环境较好的矿山（区）和零星分散的、

对社会经济影响相对较小的矿山（区）以及现状下对地质环境影响较

轻、但后期的开采了能会对矿（区）地质环境产生影响的区域划为矿

山地质环境预防区。

3、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区的划分标准

位于“三线三边”范围内，可视程度高、矿山地质环境问题严重、

社会经济影响大，治理后将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环境效

益的矿山，作为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区加以重点整治。

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综合治理分区

根据以上原则，结合本次矿山地质环境调查成果，将矿山地质环

境整治分区划分为 2个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区（A1、A2），3个矿山地质

环境预防区（B1、B2、B3）；5 个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区（C1、C2、C3、

C4、C5）（详见附表 2）。

1、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区（A 区）：该区分为 2个亚区:城东、城西

湖及城区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区（A1）和安阳山森林地质公园及龙潭水

库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区（A2），总面积 95141hm
2
。保护区内不得新建

矿山，不得在区内从事任何矿山开采活动。治理措施以监测为主。

2、矿山地质环境预防区（B区）：

该区面积 29925hm2，包括调查区内的铁矿重点开采区（不包括

现状已开发的 13个铁矿区）（B1）和马店非金属矿限采区（B2）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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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矿泉水矿区（B3）。

该区为未开发区或在矿产资源开发中对矿山地质环境造成了一

定的破坏，但影响轻微的区域。该区治理措施以监测为主，后续开采

活动必须编制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综合治理方案，并严格依照方案执

行。

3、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区（C 区）：该区包括区内的 13 个铁矿区

（已开发）（C1）、已关闭建筑石料矿区（C2）、砖瓦粘土矿区（C3）、1

个石煤矿区（C4）及 1个水泥用灰岩矿区（C5），占地面积 2293hm2。

区内矿山地质环境影响严重，主要问题是: ①占用和破坏大量土

地资源②地下开采矿山对地下水含水层的破坏③地下开采形成塌陷

区造成地面沉降等地质灾害隐患④矿山开采活动对地形地貌景观的

破坏。治理措施如下：

①对于区内的 13个铁矿区（已开发）（C1）、1个石煤矿山（C4）

及 1个水泥用灰岩矿山（C5），按照“谁开发、谁治理”和“边开发，

边治理”的原则，严格按照各自的恢复治理方案进行矿山地质环境恢

复治理。其中各铁矿的尾矿库主要采取整平、覆土、植草等手段进行

治理。

②已关闭建筑石料矿山（C2），主要的治理任务有：a.开展该区矿

山的治理整顿与土地复垦工作；b.开展露天采坑的回填整平，积极进

行生态恢复工作。

③砖瓦粘土矿山（C3）已纳入本县工矿废弃地复垦项目，统一实

施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



18

第六章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工程

一、确定重点治理工程的原则

1、地质公园、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等各类保护区和

地下水水源地保护区。

2、城市规划区、重要城镇、重大建设工程附近的矿山。

3、基本农田保护区。

4、铁路、高速公路、国道、省道等重要干线可视范围。

5、矿山地质环境问题严重，影响当地居民生产、生活的矿山。

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工程部署

（一）近期治理工程部署

重点在城市规划区、各类自然保护区、主要交通干线等重点地区

优先安排治理工程，主要包括 G105国道两侧附近及霍邱县矿产资源

规划内矿山共 49个大项。预计治理面积约 535.63hm2（8034.45亩），

投资估算 15068.21万元。

（二）远期治理工程部署

继续加大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力度，对重点区内剩余的 48 个大项

进行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对不具备恢复治理条件的生产矿山的地

质环境问题以监测为主。预计治理面积约 699.03hm2（10485.45亩），

投资估算 61978.22万元，治理率达 9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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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程效益分析

（一）经济效益

治理工程实施后，减小了地质灾害、矿山灾害的发生带来的损失，

通过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后，增加可利用土地面积，发挥土地效益，按

照宜林、宜恳、宜景、宜鱼、宜房等原则，因地制宜，选择最佳方案，

解决当地富余劳动力就业问题，对提高居民经济收入，保障矿山和当

地农村的经济发展环境效果十分显著。

（二）社会效益

通过统一规划和分期治理，可使遭到破坏的矿山地质环境得以恢

复，消除地质环境问题的潜在危害，改善矿区及周边人民的生产生活

环境，为矿山和当地村民可持续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矿山地质环境

保护与恢复治理项目的实施，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对增强

人民群众的环境保护意识，建立环境友好型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三）环境效益

治理项目实施后，预计可恢复耕地面积227.82hm2，林地14.48hm2，

草地面积 1992.37hm2，提高县域内植被覆盖率，改善矿山周围环境，

有效防止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发生和水土流失，有利于

自然生态环境的逐步恢复，建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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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规划实施保证措施

各级人民政府应高度重视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综合治理工作，国

土资源管理部门认真落实监督管理责任，各矿山企业要自觉遵守相关

规定规范，履行相关职责，做好发展经济与环境治理的有机结合，努

力建设绿色生态矿山。

一、组织保证措施

1、建立由霍邱县人民政府牵头，由国土资源、环境保护、发展

改革等部门共同参与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实施监督领导小组，由各矿

山责任主体具体负责实施，积极有序地开展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

治理工作。

2、建立由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领域的技术专家、经济

专家等组成的技术咨询小组，对矿山恢复治理的研究方案及重大技术

问题等提供咨询指导。

3、建立长期有效的协商机制，确保项目按计划顺利实施，定期

召开项目协商会议，确定各子项目开展的总体规划、技术方案；对项

目实施中出现的重大问题，由项目组织单位进行协调，在征求专家组

意见的基础上，及时组织提出问题的解决方案，并督促相关单位纠正、

改进。

4、广泛深入地开展有关环境保护的宣传与教育活动，培育公众

的环境保护意识，使之充分认识到生态环境保护与保护其自身安全健

康的重要性；同时要在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把矿业权人、人民群众等

各方面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共同参与，做好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

理工作。

二、制度保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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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立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评价制度

（1）加强矿产资源开发全工程的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工作。矿山

勘察阶段，要查明矿区开发可能产生的地质环境问题，提出防治建议；

矿山开发前的可行性研究、设计阶段，要依法分别进行环境影响评价

和编制保护与治理方案，严格执行“三同时”制度，严格矿山审批制

度；矿山生产阶段要规范采选活动，尽量减少环境问题，发现问题，

及时治理，做到“边开发，边治理”；闭坑阶段要做好“三废”的治

理，做好土地复垦和植被重建工作。

（2）加快出台有关露采矿山开采和山体保护的专项管理办法，加

强自然景观的保护力度。因矿山建设确实需要占用林地、采伐树木的，

需要在项目规划设计前按林地占用和林木采伐规定程序，进行林地征

占用审核，在施工前应办理使用林地审核同意手续及林木采伐许可证。

2、建立矿山地质环境及恢复治理监督检查制度

监督检查是政府加强矿山环境管理的重要环节，其目的在于查明

矿山企业遵守各项环境保护规定的情况，并在必要时采取强制执行措

施。实行矿山环境及恢复治理的监督检查制度，实际上是对上述几项

制度实施的有效保障。

三、资金保证措施

针对矿山治理工程治理量大、资金需求量大的特点，仅靠政府财

政支持显然不够，应坚持“谁破坏，谁治理，谁开发，谁受益”的原

则，采取政府引导扶持为主、社会资金参与为辅，多效并举的措施开

展治理工程。

1、合理利用土地出让筹措资金

在开展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项目时，对于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原矿业废弃地通过整治复垦可形成农用地的，经验收合格，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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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换为建设用地指标；整治后可作为建设用地使用的国有矿山废弃地，

可纳入政府土地储备，以土地出让收益补偿矿山废弃地的整治资金缺

口。

2、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与余留资源开发相结合解决资金困难

在开展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项目时，在整治最终境界的前提下，

确定余量资源，余量资源收益进入项目恢复治理资金专户，专项用于

矿山环境综合整治。如利用建筑石料矿山能再利用开发的特性，允许

治理者对部分废弃矿山利用余量资源，将其折算为治理费用，政府不

再出资用于治理。

3、与税收、金融优惠扶持政策相结合

本着“谁治理，谁受益”的原则，制定了一系列鼓励投资矿山地

质环境恢复治理的优惠政策。如企业或个人投资复垦治理国家已征用

的塌陷地，从有收益之年起，一定年份内免交国有土地使用费，鼓励

非政府资金参与治理。

四、监管体系建设

1、明确监督检查对象

明确矿山治理责任主体，严格执行监督检查制度。

2、制定监督检查内容

（1）矿山治理企业是否按批准的矿山生态环境治理方案进行治理施

工。

（2）矿山关停后是否封堵到位，是否设立安全警戒设施标志、警示

牌等。

3、丰富监督检查方式

（1）实地检查（检查率为 100%）为主。由相关单位定期检查。

（2）委托监管。委托专业单位对矿山治理项目定期实施治理方案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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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和矿山储量动态监测；

（3）专项检查。会同公安、安监、环保、林业等相关部门开展矿山

生态环境保护专项检查每年不少于一次。

上述指标与上级下达监督检查指标不一致的，以上级下达监督检查指

标为准。

4、确定监督检查程序

（1）通知有关镇（街道）、国土资源所、矿山企业开展监督检查；

（2）对照治理方案实地踏勘现场检查；

（3）通过技术手段实施监测；

（4）汇总分析检查情况，对发现存在的问题书面告知属地政府或矿

山企业，责令限期整改；

（5）将监督检查的相关情况报告当地政府和上级国土资源部门，将

资料整理归档。

5、落实监督检查措施

通过专项检查，现场踏勘，对责令整改后执行落实情况开展检查，对

执行未到位的矿山企业督促限期整改，将情况进行通报，并视情追究

相关当事人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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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附 则

一、规划由文本、附表、附图、电子文档组成，具有同等效力。

二、《规划》经国土资源厅审核同意，由霍邱县人民政府批准颁布实

施，是霍邱县人民政府和霍邱县国土资源局依法管理和保护矿山地质

环境的重要依据。

三、本《规划》每五年修编一次。

四、《规划》由霍邱县国土资源局负责解释。



25

附表 1 霍邱县矿山地质环境现状评估表

序

号
矿山名称 乡镇 矿种 生产现状 开采规模 开采方式 矿区面积 主要矿山地质环境问题 评估分区等级

1 霍邱县李营子铁矿
周集镇 铁矿 基建 100 万吨/年 地下开采 1.6415 平方公里

压占、挖损土地，破坏地形地貌；

破坏含水层；地面塌陷等地灾隐患
严重区

2 六安市霍邱县刘塘坊铁矿
周集镇

铁矿 生产 150 万吨/年 地下开采 1.1529 平方公里

压占、挖损土地，破坏地形地貌；

破坏含水层；地面塌陷等地灾隐患
严重区

3 霍邱县付老庄铁矿
周集镇

铁矿 停产 200 万吨/年 地下开采 1.629 平方公里

压占、挖损土地，破坏地形地貌；

破坏含水层；地面塌陷等地灾隐患
严重区

4 霍邱县张庄铁矿
周集镇

铁矿 基建 500 万吨/年 地下开采 3.254 平方公里

压占、挖损土地，破坏地形地貌；

破坏含水层；地面塌陷等地灾隐患
严重区

5 霍邱县张家夏楼铁矿
冯井镇

铁矿 基建没动 95 万吨/年 地下开采 2.071 平方公里

压占、挖损土地，破坏地形地貌；

破坏含水层；地面塌陷等地灾隐患
严重区

6 霍邱县王街道铁矿
范桥乡

铁矿 停产 10 万吨/年 地下开采 0.1988 平方公里

压占、挖损土地，破坏地形地貌；

破坏含水层；地面塌陷等地灾隐患
严重区

7 霍邱县草楼铁矿
范桥乡

铁矿 生产 300 万吨/年 地下开采 4.6791 平方公里

压占、挖损土地，破坏地形地貌；

破坏含水层；地面塌陷等地灾隐患
严重区

8 霍邱县周油坊铁矿
范桥乡

铁矿 生产 450 万吨/年 地下开采 3.8896 平方公里

压占、挖损土地，破坏地形地貌；

破坏含水层；地面塌陷等地灾隐患
严重区

9 霍邱县李楼铁矿
冯井镇

铁矿 生产 500 万吨/年 地下开采 7.1365 平方公里

压占、挖损土地，破坏地形地貌；

破坏含水层；地面塌陷等地灾隐患
严重区

10 霍邱县吴集铁矿北段
高塘镇

铁矿 生产 200 万吨/年 地下开采 0.63 万平方米

压占、挖损土地，破坏地形地貌；

破坏含水层；地面塌陷等地灾隐患
严重区

11 六安市霍邱县环山铁矿
高塘镇

铁矿 停产 30 万吨/年 地下开采 1.511 平方公里

压占、挖损土地，破坏地形地貌；

破坏含水层；地面塌陷等地灾隐患
严重区

12 霍邱县吴集铁矿南段
高塘镇

铁矿 生产 150 万吨/年 地下开采 10.8776 平方公里

压占、挖损土地，破坏地形地貌；

破坏含水层；地面塌陷等地灾隐患
严重区

13 霍邱县重新集铁矿
范桥乡

铁矿 基建没动 450 万吨/年 地下开采 9.0682 平方公里

压占、挖损土地，破坏地形地貌；

破坏含水层；地面塌陷等地灾隐患
严重区

14 霍邱县四平山水泥石灰岩矿 马店镇 水泥石灰岩 停产 60 万吨/年 地下开采 0.1824 平方公里 挖损、压占土地；破坏地形地貌 严重区

15 霍邱县马店镇雨台山石煤矿 马店镇 石煤 停产 3万吨/年 露天开采 0.0908 平方公里 挖损、压占土地；破坏地形地貌 严重区

16 霍邱县卧牛山建筑石料用白云质灰岩矿 高塘镇 建筑石料用灰岩 政策性关闭 7万立方米/年 露天开采 0.1106 平方公里 挖损、压占土地；破坏地形地貌 严重区

17
安徽霍邱县火石山西坡（04 号）建筑石料用白云质灰

岩矿
冯井乡

建筑石料用灰岩 政策性关闭 20 万吨/年 露天开采 0.0013 平方公里 挖损、压占土地；破坏地形地貌
严重区

18 安徽省霍邱县东楼建筑石料用白云质灰岩矿 高塘镇 建筑石料用灰岩 政策性关闭 18.2 万吨/年 露天开采 0.0713 平方公里 挖损、压占土地；破坏地形地貌 严重区

19 霍邱县火石山（裕宝）建筑石料用白云质灰岩矿 冯井镇 建筑石料用灰岩 政策性关闭 5万吨/年 露天开采 0.0404 平方公里 挖损、压占土地；破坏地形地貌 严重区

20 霍邱县火石山西坡 06 号建筑石料用白云质灰岩矿 冯井镇 建筑石料用灰岩 政策性关闭 5万立方米/年 露天开采 0.0528 平方公里 挖损、压占土地；破坏地形地貌 严重区

21 安徽省霍邱县西山口建筑石料用白云质灰岩矿 高塘镇 建筑石料用灰岩 政策性关闭 10 万立方米/年 露天开采 0.1152 平方公里 挖损、压占土地；破坏地形地貌 严重区

22 霍邱县火石山西坡 07 号建筑石料用白云质灰岩矿 冯井镇 建筑石料用灰岩 政策性关闭 6万立方米/年 露天开采 0.0457 平方公里 挖损、压占土地；破坏地形地貌 严重区

23 霍邱县火石山杨家圩子建筑石料用白云质灰岩矿 冯井镇 建筑石料用灰岩 政策性关闭 6万立方米/年 露天开采 0.0424 平方公里 挖损、压占土地；破坏地形地貌 严重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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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矿山名称 乡镇 矿种 生产现状 开采规模 开采方式 矿区面积 主要矿山地质环境问题 评估分区等级

24 霍邱县火石山采石一厂建筑石料用白云质灰岩矿 冯井镇 建筑石料用灰岩 政策性关闭 30 万吨/年 露天开采 0.0546 平方公里 挖损、压占土地；破坏地形地貌 严重区

25 安徽省霍邱县过路山建筑石料用白云质灰岩矿 高塘镇 建筑石料用灰岩 政策性关闭 5万立方米/年 露天开采 0.0065 平方公里 挖损、压占土地；破坏地形地貌 严重区

26 霍邱县过路山建筑石料用白云质灰岩矿 高塘镇 建筑石料用灰岩 政策性关闭 13 万吨/年 露天开采 0.014 平方公里 挖损、压占土地；破坏地形地貌 严重区

27 霍邱县鞍山建筑石料用白云质灰岩矿 马店镇 建筑石料用灰岩 政策性关闭 5万立方米/年 露天开采 0.013 平方公里 挖损、压占土地；破坏地形地貌 严重区

28 霍邱县芙蓉山（东坡）建筑石料用白云质灰岩矿 龙潭镇 建筑石料用灰岩 政策性关闭 6万立方米/年 露天开采 0.0063 平方公里 挖损、压占土地；破坏地形地貌 严重区

29 霍邱县芙蓉山（西坡）建筑石料用白云质灰岩矿 马店镇 建筑石料用灰岩 政策性关闭 5万立方米/年 露天开采 0.0103 平方公里 挖损、压占土地；破坏地形地貌 严重区

30 霍邱县芦山建筑石料用白云质灰岩矿 马店镇 建筑石料用灰岩 政策性关闭 15 万立方米/年 露天开采 0.025 平方公里 挖损、压占土地；破坏地形地貌 严重区

31 霍邱县煤山建筑石料用白云质灰岩矿 马店镇 建筑石料用灰岩 政策性关闭 6万立方米/年 露天开采 0.0056 平方公里 挖损、压占土地；破坏地形地貌 严重区

32 霍邱县西楼建筑石料用页岩矿 马店镇 陶粒页岩 政策性关闭 2万吨/年 露天开采 0.0038 平方公里 挖损、压占土地；破坏地形地貌 严重区

33 安徽省煤山建筑石料用白云质灰岩矿 马店镇 建筑石料用灰岩 政策性关闭 5万立方米/年 露天开采 0.0102 平方公里 挖损、压占土地；破坏地形地貌 严重区

34 霍邱县马店镇罗塔山白云质灰岩矿 马店镇 建筑石料用灰岩 政策性关闭 5万立方米/年 露天开采 0.03 平方公里 挖损、压占土地；破坏地形地貌 严重区

35 安徽省坊山建筑石料用白云质灰岩矿 冯井镇 建筑石料用灰岩 政策性关闭 13.13 万吨/年 露天开采 0.0116 平方公里 挖损、压占土地；破坏地形地貌 严重区

36 安徽省霍邱县四平山建筑石料用白云质灰岩矿 马店镇 建筑石料用灰岩 政策性关闭 5万立方米/年 露天开采 0.0221 平方公里 挖损、压占土地；破坏地形地貌 严重区

37 安徽省霍邱县陈山建筑石料用白云质灰岩矿 马店镇 建筑石料用灰岩 政策性关闭 6.42 万立方米/年 露天开采 0.028 平方公里 挖损、压占土地；破坏地形地貌 严重区

38 白莲乡珍珠村建材厂 白莲乡 建筑石料用灰岩 政策性关闭 1.12 万立方米/年 露天开采 0.45 平方公里 挖损、压占土地；破坏地形地貌 轻微区

39 安徽省霍邱县倪家岗砖瓦用粘土矿 周集镇 砖瓦用粘土 政策性关闭 1.12 万立方米/年 露天开采 0.0156 平方公里 挖损、压占土地 轻微区

40 安徽省霍邱县桃园砖瓦用粘土矿 周集镇 砖瓦用粘土 政策性关闭 1.12 万立方米/年 露天开采 0.0018 平方公里 挖损、压占土地 轻微区

41 安徽省霍邱县黄庄砖瓦用粘土矿 周集镇 砖瓦用粘土 政策性关闭 1.12 万立方米/年 露天开采 0.0126 平方公里 挖损、压占土地 轻微区

42 安徽省霍邱县张庄砖瓦用粘土矿 周集镇 砖瓦用粘土 政策性关闭 1.12 万立方米/年 露天开采 0.0128 平方公里 挖损、压占土地 轻微区

43 安徽省霍邱县代庄砖瓦用粘土矿 周集镇 砖瓦用粘土 政策性关闭 1.12 万立方米/年 露天开采 0.0267 平方公里 挖损、压占土地 轻微区

44 安徽省霍邱县运郢砖瓦用粘土矿 冯井镇 砖瓦用粘土 政策性关闭 1.12 万立方米/年 露天开采 0.0157 平方公里 挖损、压占土地 轻微区

45 安徽省霍邱县署庄砖瓦粘土矿 冯井镇 砖瓦用粘土 政策性关闭 1.16 万立方米/年 露天开采 0.0153 平方公里 挖损、压占土地 轻微区

46 安徽省霍邱县王庄子砖瓦用粘土矿 冯井镇 砖瓦用粘土 政策性关闭 1.17 万立方米/年 露天开采 0.0119 平方公里 挖损、压占土地 轻微区

47 安徽省霍邱县齐夹砖瓦用粘土矿 范桥乡 砖瓦用粘土 政策性关闭 1.36 万立方米/年 露天开采 0.0031 平方公里 挖损、压占土地 轻微区

48 安徽省霍邱县夹西砖瓦用粘土矿 范桥乡 砖瓦用粘土 政策性关闭 1.39 万立方米/年 露天开采 0.0163 平方公里 挖损、压占土地 轻微区

49 安徽省霍邱县黄土山砖瓦用粘土矿 冯井镇 砖瓦用粘土 政策性关闭 1.12 万立方米/年 露天开采 0.0132 平方公里 挖损、压占土地 轻微区

50 冯井镇苏庙赵庄轮窑厂 冯井镇 砖瓦用粘土 政策性关闭 1.12 万立方米/年 露天开采 0.0126 平方公里 挖损、压占土地 轻微区

51 安徽省霍邱县小竹园北砖瓦用粘土矿 冯井镇 砖瓦用粘土 政策性关闭 1.13 万立方米/年 露天开采 0.0071 平方公里 挖损、压占土地 轻微区

52 安徽省霍邱县小竹园东砖瓦用粘土矿 冯井镇 砖瓦用粘土 政策性关闭 1.12 万立方米/年 露天开采 0.0114 平方公里 挖损、压占土地 轻微区

53 霍邱县高塘砖瓦用粘土矿 高塘镇 砖瓦用粘土 政策性关闭 1.12 万立方米/年 露天开采 0.0071 平方公里 挖损、压占土地 轻微区

54 安徽省霍邱县吴老庄砖瓦用粘土矿 冯井镇 砖瓦用粘土 政策性关闭 1.12 万立方米/年 露天开采 0.0226 平方公里 挖损、压占土地 轻微区

55 霍邱县黄老庄砖瓦用粘土矿 高塘镇 砖瓦用粘土 政策性关闭 1.12 万立方米/年 露天开采 0.0079 平方公里 挖损、压占土地 轻微区

56 霍邱县窑庄砖瓦用粘土矿 高塘镇 砖瓦用粘土 政策性关闭 1.16 万立方米/年 露天开采 0.014 平方公里 挖损、压占土地 轻微区

57 安徽省霍邱县雨台山砖瓦用粘土矿 马店镇 砖瓦用粘土 政策性关闭 1.16 万立方米/年 露天开采 0.01 平方公里 挖损、压占土地 轻微区

58 安徽省霍邱县七里店子砖瓦用粘土矿 石店镇 砖瓦用粘土 政策性关闭 1.12 万立方米/年 露天开采 0.013 平方公里 挖损、压占土地 轻微区

59 霍邱县韩家庙台子砖瓦用粘土矿 石店镇 砖瓦用粘土 政策性关闭 1.12 万立方米/年 露天开采 0.0058 平方公里 挖损、压占土地 轻微区

60 安徽省霍邱县马鞍山砖瓦用粘土矿 马店镇 砖瓦用粘土 政策性关闭 1.34 万立方米/年 露天开采 0.0025 平方公里 挖损、压占土地 轻微区

61 霍邱县彭桥砖瓦用粘土矿 石店镇 砖瓦用粘土 政策性关闭 1.12 万立方米/年 露天开采 0.0048 平方公里 挖损、压占土地 轻微区

62 安徽省霍邱县刘郢砖瓦用粘土矿 马店镇 砖瓦用粘土 政策性关闭 1.12 万立方米/年 露天开采 0.0076 平方公里 挖损、压占土地 轻微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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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矿山名称 乡镇 矿种 生产现状 开采规模 开采方式 矿区面积 主要矿山地质环境问题 评估分区等级

63 霍邱县兰桥砖瓦用粘土矿 石店镇 砖瓦用粘土 政策性关闭 1.13 万立方米/年 露天开采 0.0057 平方公里 挖损、压占土地 轻微区

64 霍邱县尚郢砖瓦用粘土矿 邵岗乡 砖瓦用粘土 政策性关闭 1.12 万立方米/年 露天开采 0.0245 平方公里 挖损、压占土地 轻微区

65 霍邱县范圩砖瓦用粘土矿 邵岗乡 砖瓦用粘土 政策性关闭 1.12 万立方米/年 露天开采 0.002 平方公里 挖损、压占土地 轻微区

66 西湖乡徐集窑厂 西湖乡 砖瓦用粘土 政策性关闭 1.12 万立方米/年 露天开采 0.0071 平方公里 挖损、压占土地 轻微区

67 城关镇张国文轮窑厂 城关镇 砖瓦用粘土 政策性关闭 3万立方米/年 露天开采 0.0103 平方公里 挖损、压占土地 轻微区

68 安徽省霍邱县塘店子砖瓦用粘土矿 新店镇 砖瓦用粘土 政策性关闭 1.12 万立方米/年 露天开采 0.0078 平方公里 挖损、压占土地 轻微区

69 霍邱县罗岗砖瓦用粘土矿 潘集乡 砖瓦用粘土 政策性关闭 1.13 万立方米/年 露天开采 0.0096 平方公里 挖损、压占土地 轻微区

70 霍邱县双塘砖瓦用粘土矿 新店镇 砖瓦用粘土 政策性关闭 1.12 万立方米/年 露天开采 0.0066 平方公里 挖损、压占土地 轻微区

71 安徽省霍邱县城关砖瓦用粘土矿 城关镇 砖瓦用粘土 政策性关闭 1.12 万立方米/年 露天开采 0.0062 平方公里 挖损、压占土地 轻微区

72 宋店乡贾圩村轮窑厂 宋店乡 砖瓦用粘土 政策性关闭 3万立方米/年 露天开采 0.0079 平方公里 挖损、压占土地 轻微区

73 安徽省霍邱县西坎子砖瓦用粘土矿 潘集乡 砖瓦用粘土 政策性关闭 7.79 万吨/年 露天开采 0.0149 平方公里 挖损、压占土地 轻微区

74 霍邱县潘集乡砖瓦用粘土矿 潘集乡 砖瓦用粘土 政策性关闭 1.3 万立方米/年 露天开采 0.023 平方公里 挖损、压占土地 轻微区

75 霍邱县郭老庄砖瓦用粘土矿 孟集镇 砖瓦用粘土 政策性关闭 1.12 万立方米/年 露天开采 0.0079 平方公里 挖损、压占土地 轻微区

76 霍邱县十里头砖瓦用粘土矿 冯瓴乡 砖瓦用粘土 政策性关闭 1.12 万立方米/年 露天开采 0.0083 平方公里 挖损、压占土地 轻微区

77 霍邱县吴岗砖瓦用粘土矿 孟集镇 砖瓦用粘土 政策性关闭 1.12 万立方米/年 露天开采 0.0121 平方公里 挖损、压占土地 轻微区

78 安徽省霍邱县四里砖瓦用粘土矿 河口镇 砖瓦用粘土 政策性关闭 1.12 万立方米/年 露天开采 0.0099 平方公里 挖损、压占土地 轻微区

79 安徽省霍邱县李凹庄砖瓦用粘土矿 高镇 砖瓦用粘土 政策性关闭 1.12 万立方米/年 露天开采 0.0058 平方公里 挖损、压占土地 轻微区

80 霍邱县韩老庄子砖瓦用粘土矿 乌龙镇 砖瓦用粘土 政策性关闭 1.2 万立方米/年 露天开采 0.0081 平方公里 挖损、压占土地 轻微区

81 安徽省霍邱县曹家庙砖瓦用粘土矿（一） 曹庙镇 砖瓦用粘土 政策性关闭 1.18 万立方米/年 露天开采 0.0062 平方公里 挖损、压占土地 轻微区

82 霍邱县曹家庙砖瓦用粘土矿 曹庙镇 砖瓦用粘土 政策性关闭 1.12 万立方米/年 露天开采 0.0081 平方公里 挖损、压占土地 轻微区

83 安徽省霍邱县王店砖瓦用粘土矿 夏店镇 砖瓦用粘土 政策性关闭 1.12 万立方米/年 露天开采 0.0108 平方公里 挖损、压占土地 轻微区

84 霍邱县下郢子砖瓦用粘土矿 岔路镇 砖瓦用粘土 政策性关闭 1.12 万立方米/年 露天开采 0.0086 平方公里 挖损、压占土地 轻微区

85 霍邱县小马道砖瓦用粘土矿 夏店镇 砖瓦用粘土 政策性关闭 1.17 万立方米/年 露天开采 0.0106 平方公里 挖损、压占土地 轻微区

86 安徽省霍邱县何新庄砖瓦用粘土矿 夏店镇 砖瓦用粘土 政策性关闭 1.35 万立方米/年 露天开采 0.0105 平方公里 挖损、压占土地 轻微区

87 霍邱县鸟石岗砖瓦用粘土矿 曹庙镇 砖瓦用粘土 政策性关闭 1.3 万立方米/年 露天开采 0.008 平方公里 挖损、压占土地 轻微区

88 安徽省霍邱县东庄砖瓦用粘土矿 曹庙镇 砖瓦用粘土 政策性关闭 1.33 万立方米/年 露天开采 0.0141 平方公里 挖损、压占土地 轻微区

89 霍邱县齐王庙砖瓦用粘土矿 花园镇 砖瓦用粘土 政策性关闭 1.14 万立方米/年 露天开采 0.0076 平方公里 挖损、压占土地 轻微区

90 安徽省霍邱县旗鼓营砖瓦用粘土矿 花园镇 砖瓦用粘土 政策性关闭 1.11 万立方米/年 露天开采 0.0104 平方公里 挖损、压占土地 轻微区

91 安徽省霍邱县东牌坊砖瓦用粘土矿 彭塔乡 砖瓦用粘土 政策性关闭 1.2 万立方米/年 露天开采 0.0096 平方公里 挖损、压占土地 轻微区

92 安徽省霍邱县下鲁店砖瓦用粘土矿 花园镇 砖瓦用粘土 政策性关闭 1.12 万立方米/年 露天开采 0.01 平方公里 挖损、压占土地 轻微区

93 霍邱县陡神砖瓦用粘土矿 花园镇 砖瓦用粘土 政策性关闭 1.12 万立方米/年 露天开采 0.005 平方公里 挖损、压占土地 轻微区

94 安徽霍邱县荒庄子砖瓦用粘土矿 花园镇 砖瓦用粘土 政策性关闭 1.12 万立方米/年 露天开采 0.0069 平方公里 挖损、压占土地 轻微区

95 霍邱县双庄子砖瓦用粘土矿 花园镇 砖瓦用粘土 政策性关闭 1.19 万立方米/年 露天开采 0.0091 平方公里 挖损、压占土地 轻微区

96 安徽省霍邱县红毛冲砖瓦用粘土矿 花园镇 砖瓦用粘土 政策性关闭 1.23 万立方米/年 露天开采 0.0107 平方公里 挖损、压占土地 轻微区

97 霍邱县曹庙镇八卦泉矿泉水矿 曹庙镇 矿泉水矿 生产 3.65 万立方米 地下开采 0.0053 平方公里 挖损、压占土地；破坏地形地貌 轻微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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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霍邱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综合治理分区表

序号 代号 区划名称 所在行政区 保护与治理对象 区划等级

1 A1
城东、城西湖及城区矿山地质

环境保护区

新店镇、城西湖

乡一带

该区面积 925.05km
2
，东湖和城西湖两处湿地，淮河、

淠河等主要河流沿线两侧可视范围，霍邱县城区和水门

塘、临淮岗风景区，

保护区

2 A2
安阳山森林地质公园及龙潭水

库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区
龙潭镇等

区面积 26.36km
2
，包括安阳山省级森林公园及龙潭水库

水源地
保护区

3 B1
铁矿重点开采区（不包括现状

已开发的 13 个铁矿区）

周集镇、冯井

镇、高塘镇、范

桥乡

面积 295.55km2，主要任务：规范开采，实行尾砂废石

充填法开采

预防区

4 B2 马店非金属矿限采区 马店镇
区面积 4.61km

2
，主要任务预防为主，按照总体规划合

理规范开采
预防区

5 B3 矿泉水采区 曹庙镇 面积 0.087km
2
，主要任务预防为主，规范开采 预防区

6 C1 13 个铁矿区（已开发）

周集镇、冯井

镇、高塘镇、范

桥乡

占地 16.14km
2
，主要任务：①编制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

综合治理方案，边开采边治理②规范开采③监测④植被

恢复

治理区

7 C2 已关闭建筑石料矿区
冯井镇、高塘

镇、马店镇
面积约 4.4km2，主要任务：①高陡边坡削坡②场地平整

③覆土整治④植被恢复
治理区

8 C3 砖瓦粘土矿山矿区

全区零散分布，

主要在周集镇、

冯井镇、花园镇

一带

面积约 1.94km
2
，该区已纳入本县工矿废弃地复垦项目 治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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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C4 石煤矿区 马店镇 面积约 0.08km
2
，主要任务：①高陡边坡削坡②废渣清

运③露采矿坑回填④植被恢复
治理区

10 C5 水泥矿区 马店镇 面积约 0.36km2，主要任务：①高陡边坡削坡②场地平

整③覆土整治④植被恢复
治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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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霍邱县矿山地质环境近期治理工程规划表（2016-2020）

序

号
治理工程名称

所在行

政区
治理对象

治理面

积（hm
2
）

治理主要措施
投资估算

（万元）
责任主体

时间安

排
备注

1 安徽省霍邱县过路山建筑石料用白云质灰岩矿 高塘镇 露天采坑、废料场及工业场地 19.03 刷坡、场地整理、覆土、植被恢复 373.45 县人民政府 2019 年

2 霍邱县过路山建筑石料用白云质灰岩矿 高塘镇 露天采坑、废料场及工业场地 10.39 刷坡、场地整理、覆土、植被恢复 530 县人民政府 2019 年

3 安徽省霍邱县四平山建筑石料用白云质灰岩矿 马店镇 露天采坑、废料场及工业场地 15.79 刷坡、场地整理、覆土、植被恢复 479.6 县人民政府 2018 年 正在实施

4 霍邱县卧牛山建筑石料用白云质灰岩矿 高塘镇 露天采坑、废料场及工业场地 65.18 刷坡、场地整理、覆土、植被恢复 2228.4 县人民政府 2020 年

已设置采矿

权并出让，

治理责任已

转至安徽省

霍邱六兴矿

业有限公司

5
安徽霍邱县火石山西坡（04 号）建筑石料用白

云质灰岩矿
冯井乡 露天采坑、废料场及工业场地 1.97 刷坡、场地整理、覆土、植被恢复 26.19 县人民政府 2020 年

6 安徽省霍邱县东楼建筑石料用白云质灰岩矿 高塘镇 露天采坑、废料场及工业场地 54.02 刷坡、场地整理、覆土、植被恢复 1436.57 县人民政府 2020 年

7
霍邱县火石山（裕宝）建筑石料用白云质灰岩

矿
冯井镇 露天采坑、废料场及工业场地 28.81 刷坡、场地整理、覆土、植被恢复 813.99 县人民政府 2020 年

8
霍邱县火石山西坡 06 号建筑石料用白云质灰

岩矿
冯井镇 露天采坑、废料场及工业场地 35.24 刷坡、场地整理、覆土、植被恢复 1063.83 县人民政府 2020 年

9 安徽省霍邱县西山口建筑石料用白云质灰岩矿 高塘镇 露天采坑、废料场及工业场地 66.29 刷坡、场地整理、覆土、植被恢复 2321.08 县人民政府 2020 年

10
霍邱县火石山杨家圩子建筑石料用白云质灰岩

矿
冯井镇 露天采坑、废料场及工业场地 29.99 刷坡、场地整理、覆土、植被恢复 854.29 县人民政府 2020 年

11
霍邱县火石山西坡 07 号建筑石料用白云质灰

岩矿
冯井镇 露天采坑、废料场及工业场地 21.02 刷坡、场地整理、覆土、植被恢复 920.78 县人民政府 2018 年 正在实施

12
霍邱县火石山采石一厂建筑石料用白云质灰岩

矿
冯井镇 露天采坑、废料场及工业场地 25.4 刷坡、场地整理、覆土、植被恢复 1100.09 县人民政府 2018 年

已基本完成

治理

13 霍邱县芦山建筑石料用白云质灰岩矿 马店镇 露天采坑、废料场及工业场地 19.47 刷坡、场地整理、覆土、植被恢复 762.67 县人民政府 2020 年
已列入出让

计划

14 霍邱县西楼建筑石料用页岩矿 马店镇 露天采坑、废料场及工业场地 7.17 刷坡、场地整理、覆土、植被恢复 254.72 县人民政府 2020 年
已列入钢厂

建设二期

15 霍邱县马店镇罗塔山白云质灰岩矿 马店镇 露天采坑、废料场及工业场地 7.25 刷坡、场地整理、覆土、植被恢复 204.35 县人民政府 2020 年

16 安徽省坊山建筑石料用白云质灰岩矿 冯井镇 露天采坑、废料场及工业场地 7.87 刷坡、场地整理、覆土、植被恢复 524.36 县人民政府 2020 年

17 安徽省霍邱县陈山建筑石料用白云质灰岩矿 马店镇 露天采坑、废料场及工业场地 7.12 刷坡、场地整理、覆土、植被恢复 191.55 县人民政府 2020 年

18 安徽省煤山建筑石料用白云质灰岩矿 马店镇 露天采坑、废料场及工业场地 7.98 刷坡、场地整理、覆土、植被恢复 302.57 县人民政府 2020 年

19 安徽省霍邱县齐夹砖瓦用粘土矿 范桥乡 工业场地等 1.66 纳入本县工矿废弃地复垦项目，统一实施 10.71 县人民政府 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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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安徽省霍邱县夹西砖瓦用粘土矿 范桥乡 工业场地等 5.35 纳入本县工矿废弃地复垦项目，统一实施 34.4 县人民政府 2019 年

21 安徽省霍邱县黄土山砖瓦用粘土矿 冯井镇 工业场地等 5.17 纳入本县工矿废弃地复垦项目，统一实施 33.27 县人民政府 2019 年

22 冯井镇苏庙赵庄轮窑厂 冯井镇 工业场地等 5.27 纳入本县工矿废弃地复垦项目，统一实施 33.92 县人民政府 2019 年

23 安徽省霍邱县小竹园北砖瓦用粘土矿 冯井镇 工业场地等 2.32 纳入本县工矿废弃地复垦项目，统一实施 14.91 县人民政府 2019 年

24 安徽省霍邱县小竹园东砖瓦用粘土矿 冯井镇 工业场地等 2.29 纳入本县工矿废弃地复垦项目，统一实施 14.73 县人民政府 2019 年

25 安徽省霍邱县吴老庄砖瓦用粘土矿 冯井镇 工业场地等 3.13 纳入本县工矿废弃地复垦项目，统一实施 20.12 县人民政府 2019 年

26 安徽省霍邱县雨台山砖瓦用粘土矿 马店镇 工业场地等 6.47 纳入本县工矿废弃地复垦项目，统一实施 41.62 县人民政府 2019 年

27 安徽省霍邱县七里店子砖瓦用粘土矿 石店镇 工业场地等 1.18 纳入本县工矿废弃地复垦项目，统一实施 7.59 县人民政府 2019 年

28 安徽省霍邱县马鞍山砖瓦用粘土矿 马店镇 工业场地等 1.3 纳入本县工矿废弃地复垦项目，统一实施 8.35 县人民政府 2019 年

29 安徽省霍邱县刘郢砖瓦用粘土矿 马店镇 工业场地等 3.04 纳入本县工矿废弃地复垦项目，统一实施 19.57 县人民政府 2019 年

30 西湖乡徐集窑厂 西湖乡 工业场地等 2.19 纳入本县工矿废弃地复垦项目，统一实施 14.08 县人民政府 2019 年

31 城关镇张国文轮窑厂 城关镇 工业场地等 6.05 纳入本县工矿废弃地复垦项目，统一实施 38.93 县人民政府 2018 年

32 安徽省霍邱县塘店子砖瓦用粘土矿 新店镇 工业场地等 1.45 纳入本县工矿废弃地复垦项目，统一实施 9.3 县人民政府 2018 年

33 霍邱县双塘砖瓦用粘土矿 新店镇 工业场地等 2.49 纳入本县工矿废弃地复垦项目，统一实施 16.04 县人民政府 2020 年

34 安徽省霍邱县城关砖瓦用粘土矿 城关镇 工业场地等 5.16 纳入本县工矿废弃地复垦项目，统一实施 33.2 县人民政府 2018 年

35 霍邱县郭老庄砖瓦用粘土矿 孟集镇 工业场地等 3.37 纳入本县工矿废弃地复垦项目，统一实施 21.67 县人民政府 2019 年

36 霍邱县韩老庄子砖瓦用粘土矿 乌龙镇 工业场地等 2.15 纳入本县工矿废弃地复垦项目，统一实施 13.82 县人民政府 2019 年

37 霍邱县曹家庙砖瓦用粘土矿 曹庙镇 工业场地等 8.72 纳入本县工矿废弃地复垦项目，统一实施 56.11 县人民政府 2019 年

38 安徽省霍邱县王店砖瓦用粘土矿 夏店镇 工业场地等 4.6 纳入本县工矿废弃地复垦项目，统一实施 29.59 县人民政府 2019 年

39 霍邱县小马道砖瓦用粘土矿 夏店镇 工业场地等 2.82 纳入本县工矿废弃地复垦项目，统一实施 18.14 县人民政府 2019 年

40 安徽省霍邱县何新庄砖瓦用粘土矿 夏店镇 工业场地等 3.86 纳入本县工矿废弃地复垦项目，统一实施 24.85 县人民政府 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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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霍邱县鸟石岗砖瓦用粘土矿 曹庙镇 工业场地等 0.12 纳入本县工矿废弃地复垦项目，统一实施 0.77 县人民政府 2019 年

42 安徽省霍邱县东庄砖瓦用粘土矿 曹庙镇 工业场地等 3.76 纳入本县工矿废弃地复垦项目，统一实施 24.2 县人民政府 2019 年

43 安徽省霍邱县旗鼓营砖瓦用粘土矿 花园镇 工业场地等 0.44 纳入本县工矿废弃地复垦项目，统一实施 2.81 县人民政府 2019 年

44 安徽省霍邱县东牌坊砖瓦用粘土矿 彭塔乡 工业场地等 4.66 纳入本县工矿废弃地复垦项目，统一实施 29.98 县人民政府 2019 年

45 安徽省霍邱县下鲁店砖瓦用粘土矿 花园镇 工业场地等 0.53 纳入本县工矿废弃地复垦项目，统一实施 3.38 县人民政府 2019 年

46 霍邱县陡神砖瓦用粘土矿 花园镇 工业场地等 3.5 纳入本县工矿废弃地复垦项目，统一实施 22.52 县人民政府 2019 年

47 安徽霍邱县荒庄子砖瓦用粘土矿 花园镇 工业场地等 4.11 纳入本县工矿废弃地复垦项目，统一实施 26.41 县人民政府 2019 年

48 霍邱县双庄子砖瓦用粘土矿 花园镇 工业场地等 4.57 纳入本县工矿废弃地复垦项目，统一实施 29.39 县人民政府 2019 年

49 安徽省霍邱县红毛冲砖瓦用粘土矿 花园镇 工业场地等 3.94 纳入本县工矿废弃地复垦项目，统一实施 25.34 县人民政府 2019 年

总

计
535.63 1506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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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霍邱县地质环境远期治理工程规划表（2021-2025）

序

号
治理工程名称 行政区 治理对象 治理面积（hm2） 治理主要措施

投资估算（万

元）
责任主体 时间安排

备

注

1 霍邱县鞍山建筑石料用白云质灰岩矿 马店镇 露天采坑、废料场及工业场地 6.68 刷坡、场地整理、覆土、植被恢复 923.05 县人民政府 2021-2025

2
霍邱县芙蓉山（东坡）建筑石料用白云

质灰岩矿
龙潭镇 露天采坑、废料场及工业场地 6.97 刷坡、场地整理、覆土、植被恢复 219.39 县人民政府 2021-2025

3
霍邱县芙蓉山（西坡）建筑石料用白云

质灰岩矿
马店镇 露天采坑、废料场及工业场地 2.37 刷坡、场地整理、覆土、植被恢复 158.98 县人民政府 2021-2025

4 霍邱县李营子铁矿 周集镇 采空区、尾矿库、废石场 38 充填、回灌、复垦 2150.35 矿山企业 2021-2025

5 六安市霍邱县刘塘坊铁矿 周集镇 采空区、尾矿库、废石场 60.69 充填、回灌、复垦 3237.94 矿山企业 2021-2025

6 霍邱县付老庄铁矿 周集镇 采空区、尾矿库、废石场 13.51 充填、回灌、复垦 1033.75 矿山企业 2021-2025

7 霍邱县张庄铁矿 周集镇 采空区、尾矿库、废石场 39.29 充填、回灌、复垦 3807.02 矿山企业 2021-2025

8 霍邱县张家夏楼铁矿 冯井镇 采空区、尾矿库、废石场 47.6 充填、回灌、复垦 3643.63 矿山企业 2021-2025

9 霍邱县王街道铁矿 范桥乡 采空区、尾矿库、废石场 1.21 充填、回灌、复垦 92.23 矿山企业 2021-2025

10 霍邱县草楼铁矿 范桥乡 采空区、尾矿库、废石场 40.7 充填、回灌、复垦 1860.4 矿山企业 2021-2025

11 霍邱县周油坊铁矿 范桥乡 采空区、尾矿库、废石场 47.02 充填、回灌、复垦 7464.65 矿山企业 2021-2025

12 霍邱县李楼铁矿 冯井镇 采空区、尾矿库、废石场 93.82 充填、回灌、复垦 5823.89 矿山企业 2021-2025

13 霍邱县吴集铁矿北段 高塘镇 采空区、尾矿库、废石场 11.51 充填、回灌、复垦 993.2 矿山企业 2021-2025

14 六安市霍邱县环山铁矿 高塘镇 采空区、尾矿库、废石场 14.33 充填、回灌、复垦 1097.05 矿山企业 2021-2025

15 霍邱县吴集铁矿南段 高塘镇 采空区、尾矿库、废石场 107.81 充填、回灌、复垦 23521.81 矿山企业 2021-2025

16 霍邱县重新集铁矿 范桥乡 采空区、尾矿库、废石场 19.24 充填、回灌、复垦 1472.41 矿山企业 2021-2025

17 霍邱县四平山水泥石灰岩矿 马店镇 露天采坑、废石场、工业场地 36.49 刷坡、场地整理、覆土、植被恢复 3655.45 矿山企业 2021-2025

18 霍邱县马店镇雨台山石煤矿 马店镇 露天采坑、废石场、工业场地 7.57 刷坡、场地整理、覆土、植被恢复 31.71 矿山企业 2021-2025

19 霍邱县曹庙镇八卦泉矿泉水矿 曹庙镇 工业场地 8.79 按核准的开采量开采 21.62 矿山企业 2021-2025

20 安徽省煤山建筑石料用白云质灰岩矿 马店镇 露天采坑、废料场及工业场地 7.98 刷坡、场地整理、覆土、植被恢复 302.57 县人民政府 2021-2025



34

序

号
治理工程名称 行政区 治理对象 治理面积（hm2） 治理主要措施

投资估算（万

元）
责任主体 时间安排

备

注

21 白莲乡珍珠村建材厂 白莲乡 工业场地等 3.8 纳入本县工矿废弃地复垦项目，统一实施 24.47 县人民政府 2021-2025

22 安徽省霍邱县倪家岗砖瓦用粘土矿 周集镇 工业场地等 5.1 纳入本县工矿废弃地复垦项目，统一实施 32.78 县人民政府 2021-2025

23 安徽省霍邱县桃园砖瓦用粘土矿 周集镇 工业场地等 3.59 纳入本县工矿废弃地复垦项目，统一实施 23.07 县人民政府 2021-2025

24 安徽省霍邱县黄庄砖瓦用粘土矿 周集镇 工业场地等 3.11 纳入本县工矿废弃地复垦项目，统一实施 20.02 县人民政府 2021-2025

25 安徽省霍邱县张庄砖瓦用粘土矿 周集镇 工业场地等 7.48 纳入本县工矿废弃地复垦项目，统一实施 48.09 县人民政府 2021-2025

26 安徽省霍邱县代庄砖瓦用粘土矿 周集镇 工业场地等 2.27 纳入本县工矿废弃地复垦项目，统一实施 14.58 县人民政府 2021-2025

27 安徽省霍邱县运郢砖瓦用粘土矿 冯井镇 工业场地等 3.82 纳入本县工矿废弃地复垦项目，统一实施 24.59 县人民政府 2021-2025

28 安徽省霍邱县署庄砖瓦粘土矿 冯井镇 工业场地等 3.25 纳入本县工矿废弃地复垦项目，统一实施 20.88 县人民政府 2021-2025

29 安徽省霍邱县王庄子砖瓦用粘土矿 冯井镇 工业场地等 3.66 纳入本县工矿废弃地复垦项目，统一实施 23.54 县人民政府 2021-2025

30 霍邱县高塘砖瓦用粘土矿 高塘镇 工业场地等 2.42 纳入本县工矿废弃地复垦项目，统一实施 15.54 县人民政府 2021-2025

31 霍邱县黄老庄砖瓦用粘土矿 高塘镇 工业场地等 1.49 纳入本县工矿废弃地复垦项目，统一实施 9.57 县人民政府 2021-2025

32 霍邱县窑庄砖瓦用粘土矿 高塘镇 工业场地等 1.13 纳入本县工矿废弃地复垦项目，统一实施 7.27 县人民政府 2021-2025

33 霍邱县韩家庙台子砖瓦用粘土矿 石店镇 工业场地等 1.7 纳入本县工矿废弃地复垦项目，统一实施 10.96 县人民政府 2021-2025

34 霍邱县彭桥砖瓦用粘土矿 石店镇 工业场地等 1.21 纳入本县工矿废弃地复垦项目，统一实施 7.77 县人民政府 2021-2025

35 霍邱县兰桥砖瓦用粘土矿 石店镇 工业场地等 1.74 纳入本县工矿废弃地复垦项目，统一实施 11.22 县人民政府 2021-2025

36 霍邱县尚郢砖瓦用粘土矿 邵岗乡 工业场地等 3.63 纳入本县工矿废弃地复垦项目，统一实施 23.34 县人民政府 2021-2025

37 霍邱县范圩砖瓦用粘土矿 邵岗乡 工业场地等 1.21 纳入本县工矿废弃地复垦项目，统一实施 7.8 县人民政府 2021-2025

38 霍邱县罗岗砖瓦用粘土矿 潘集乡 工业场地等 4.25 纳入本县工矿废弃地复垦项目，统一实施 27.32 县人民政府 2021-2025

39 宋店乡贾圩村轮窑厂 宋店乡 工业场地等 6.17 纳入本县工矿废弃地复垦项目，统一实施 39.69 县人民政府 2021-2025

40 安徽省霍邱县西坎子砖瓦用粘土矿 潘集乡 工业场地等 3.98 纳入本县工矿废弃地复垦项目，统一实施 25.59 县人民政府 2021-2025

41 霍邱县潘集乡砖瓦用粘土矿 潘集乡 工业场地等 2.9 纳入本县工矿废弃地复垦项目，统一实施 18.63 县人民政府 2021-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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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霍邱县十里头砖瓦用粘土矿 冯瓴乡 工业场地等 4.77 纳入本县工矿废弃地复垦项目，统一实施 30.66 县人民政府 2021-2025

43 霍邱县吴岗砖瓦用粘土矿 孟集镇 工业场地等 0.8 纳入本县工矿废弃地复垦项目，统一实施 5.15 县人民政府 2021-2025

44 安徽省霍邱县四里砖瓦用粘土矿 河口镇 工业场地等 4.03 纳入本县工矿废弃地复垦项目，统一实施 25.95 县人民政府 2021-2025

45 安徽省霍邱县李凹庄砖瓦用粘土矿 高镇 工业场地等 2.95 纳入本县工矿废弃地复垦项目，统一实施 18.95 县人民政府 2021-2025

46 安徽省霍邱县曹家庙砖瓦用粘土矿（一） 曹庙镇 工业场地等 6.75 纳入本县工矿废弃地复垦项目，统一实施 43.42 县人民政府 2021-2025

47 霍邱县下郢子砖瓦用粘土矿 岔路镇 工业场地等 3.87 纳入本县工矿废弃地复垦项目，统一实施 24.9 县人民政府 2021-2025

48 霍邱县齐王庙砖瓦用粘土矿 花园镇 工业场地等 1.03 纳入本县工矿废弃地复垦项目，统一实施 6.63 县人民政府 2021-2025

总

计
699.03 61978.22


